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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天要互相勉勵的題目是：「請寬容我吧！」 

 

首先要來分享一個真實故事：滿清帝國大書畫家鄭板橋，福州人，在山東當官

時，他的兒子要在故鄉建造大廈，並築牆。隔鄰認為土地被那做官的兒子侵占

了墻位，於是提出抗議、打官司。鄭板橋的兒子不肯示弱，寫信給父親，要父

親出面以官位權勢威嚇。 

 

父親接信後，隔了好久，託人帶回一信：「千里來書只為牆，讓人數尺又何妨？

長城萬里今猶在，不見當年秦始皇。」寥寥幾句，兒子感動很深，於是自動將

牆退回數尺，鄰人覺得奇怪，探知緣由後，深感鄭板橋清任、寬大，也深感他

的兒子善體親心，不失為孝親之人。於是也自動退回數尺，以義報德。 

 

這家退了數尺，那家也退了數尺，中間成了一條大巷。一家之讓本於〝孝〞，另

一家之讓出於〝義〞，四鄰之人遂呼之「孝義巷」，從此兩家互相寬容，和睦相

處。 

 

實屬成長的一部份，就是學習寬容別人，饒恕別人，因為我們的人與人的關

係，會影響我們與上帝的關係。無論哪一種人與人的關係，學會饒恕，我們才

會快樂與成長。 

 

現在提出三點來互相勉勵學習： 

 

1. 祈求上帝的饒恕 

 

在上一篇講章〝他在外面放羊〞談到以色列國王犯罪後，先知拿單責備他；〝你

就是謀殺烏利亞，並且奪佔他的妻子拔示笆的人〞， 大衛痛悔說：「我得罪上主

了。」(撒下 12:13) 

 

在以色列拉比(老師)教導百姓有一則故事： 

 

有一位住在耶路撒冷的老人家，走在往聖殿的人潮中，他幾次想回頭轉回，但



人群的擁擠把他推向前，推向聖殿的階梯，入了聖殿的門口。許多人急著找祭

司，好將手中帶來的祭物交給祭司，請祭司將祭物獻給上帝。 

 

老人家被人群推擠到一位祭司面前，祭司問他：「老先生，你有什麼祭物，讓我

為你獻上？」 

 

老人家看著祭司說：「我本預備一隻鴿子，但昨天隔壁一位寡婦與幼小的孩子相

依為命，她說已兩天沒吃東西，向我借一點東西吃，我將那隻鴿子送給她。」 

 

祭司說：「那你有沒有其他東西？」老人說：「什麼都沒有了？」 

 

祭司有點納悶(心中懷疑)的說：「你沒有東西獻上，那你來作什麼？」 

 

老人說：「我原先不想來，但我聽見聖殿詩班唱說〝祢本不愛祭物，若喜愛我就

獻上，燔祭祢也不喜悅，上帝所要的祭，就是憂傷的靈，上主啊，憂傷痛悔的

心，祢必不輕看。〞(詩 51:16-17)現在請你將我憂傷痛悔的心，獻給上帝吧！」 

 

這故事流傳在猶太拉比的教導中，要上帝的子民，常記得在上帝面前自省，祈

求上帝的饒恕，這是上帝所喜悅的。 

 

在主耶穌所說的故事裡，那僕人在主人面前跪下來哀求說：「請寬容我吧！」主

人就動了慈心，免了他的債。(18:26-27) 

 

猶太人有一句話說：「在上帝面前哭，而在人前笑。」笑是快樂的，應該與人分

享，而哭是悲哀、悲傷，不要分給別人。 

 

主耶穌教導我們的主禱文中，祂教導我們要這樣祈禱：「饒恕我們的罪，因為我

們也饒恕所有得罪我們的人。」(路 11:4) 

 

通常我們說〝罪〞是一種犯法的事，然而耶穌所說的罪，不只是指我們犯法的

過錯，我們是不會去做犯法的事，是一群不做壞事的好人。然而耶穌所說的

〝罪〞，是更積極的，是人與人之間的道義責任，也就是〝應做而未做的事〞。

我們要成為做好事的好人，不是不做壞事的好人。 

 

2. 蒙上帝赦免的條件─要饒恕別人、寬容別人 

 

五千年歷史的戰國時代，宋帝國莊周編著的《莊子》，書中一則故事： 

 



莊周有一次與學生渡河，忽然上流一條船駛來，順水順風，疾如流矢，仔細一

看，是一艘無人空船。「當心！躲開它。」乘客大叫〝澎〞終於撞上了，兩艘船

在水面上打著旋轉，眾人指責船主：「船家，你怎麼這樣粗心大意！人命要緊

啊！」 

 

在擾嚷中，又是一艘船順流而下，船上有一個人似乎在打瞌睡，仍是對著船駛

來。「喂！那隻船上的人注意啊！」眾人高聲吶喊，「你耳朵聾了嗎？」「哎呀！

又撞上了，跳過去打死那個瞎眼的傢伙。」眾人其勢洶洶。 

 

莊子冷眼旁觀，問他的徒弟們：「同是被船撞上了，剛才責己，現在責人，為什

麼？」 

 

「是了，人只要謙卑處事，誰會欺負我們呢？」莊子說。 

 

今天的經文馬太 18:21-22耶穌的門徒彼得對耶穌提出問題： 

「主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應該饒恕他幾次？七次夠嗎？」(21) 

 

耶穌的回答是：「不是七次，而是七十個七次。」(22) 

 

接著耶穌講了一個故事，有一位僕人欠了主人好幾萬金幣，這個人沒有錢還

債，他在主人面前跪下來哀求說：「請寬容我吧！」主人赦免了那僕人，也免了

他的鉅債。 

 

另有一位同是僕人的，欠了這位被免了鉅債的僕人幾塊錢，他哀求說：「請寬容

我吧！」那位蒙恩的僕人，竟然作了一個不義的抉擇，不赦免同伴所欠的債，

反而將他告到官裡下監。(18:23-30) 

 

同時，主耶穌問我們一個問題：「你不該，寬容你的同伴，像我寬容你一樣

嗎？」(33) 

 

在這故事裡，耶穌教導我們一個貫串整本新約聖經的真理：「我們要蒙赦免，必

須要赦免別人。不饒恕別人的人，必不能得到上帝的赦免。 

 

耶穌在論八福時，祂說：「憐憫人的人有福了，因為他必蒙憐憫。」(現代中文

譯本：以仁慈待人的多麼有福啊，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們。)(太 5:7) 

 

願我們都能互相寬容，尤其是在家庭生活，夫妻更當這樣，才能有美滿幸福的

生活。 



 

3. 以德報怨 

 

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(Abraham Lincoln 1809-1865) 

有一個人叫史丹頓(Stanton)他曾非常嚴厲的侮辱林肯。他叫林肯為〝低級狡猾

小丑〞也給林肯取綽號〝原始大猩猩〞。還說假如有人想到非洲獵大猩猩真是大

傻瓜，在伊利諾州的春田市就可逮到一隻。但林肯什麼話都沒說，他讓史丹頓

作軍事參謀(參謀是提供意見，並參與軍事計畫的官員)，林肯對史丹頓很有禮

貌。 

 

後來林肯被暗殺，那天晚上，在林肯屍體停放的小房間，同樣的史丹頓站在那

裏，俯視林肯安詳而多皺紋的臉，流著淚說「這裡躺著一位人類有史以來最偉

大的領袖。」 

 

林肯愛的忍耐終究是勝利了。曾有人批評林肯，說他待敵人太寬大了，他偉大

的回答：「如果我已經把敵人當成朋友，我不是已經消滅他了嗎？」 

 

耶穌勉勵我們，饒恕人〝不是七次，而是七十個七次〞(太 18:22)，又說：「以

仁慈待人的人多麼有福啊，上帝也要以仁慈待他們。」(太 5:7) 

 

最後我們來互相勉勵，每天早晨未出門以前，下定決心用愛及饒恕回應得罪我

們的人。下定決心不讓〝不饒恕〞奪走我們心裡的喜樂和平安。 

 

〝不饒恕〞會使我們緊繃著臉，晚上睡不著覺，笑臉會得人緣，而上帝那出人

的意外平安必保守我們的心。 

 

願〝饒恕〞帶給我們的家庭…平安與幸福。 

 


